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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竹苗地區同鄉校友會會長選舉罷免辦法
逐條說明對照表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竹
苗地區同鄉校友會組織章程第
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辦法之立法緣由。 

第二章 選舉罷免機關 
 

第二條 會長選舉及罷免由本會選舉委
員會辦理。 

一、規定會長選舉之主責機關及辦理選舉之
指揮監督系統。 

第三條 選舉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其中
一人為委員長，對外代表選舉
委員會。 
委員長由委員互選產生。 

一、規定選舉委員會之組織型態及委員長產
生方式。 

第四條 委員其中三人由會長提名經會
員代表大會同意後任命；另四
人由會員代表互選兼任。 
會長及會員代表應於開學後一
個月內推選委員。 

一、規定選委會委員產生方式及產生期限。 

第五條 委員任期一年；委員出缺時，
依第四條規定由會長或會員代
表補提人選。 

一、規定委員任期及出缺時補提方法。 

第六條 選舉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 公布選舉、罷免相關公

告。 
二、 選舉、罷免事務進行程

序及計畫。 
三、 候選人申請登記及資格

審定。 
四、 選舉宣導之策劃及執

行。 
五、 候選人政見發表會之辦

理。 
六、 選舉、罷免票之印製。 
七、 投開票場地之設置、工

作人員遴派、管理及監
察。 

八、 選舉、罷免結果之審
定。 

九、 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
項。 

一、規定選舉委員會之職掌。 

第七條 下列事項，應經選舉委員會委
員會議決議： 
一、 選務相關法規之制定、

一、規定選委會會議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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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及廢止。 
二、 各項選舉、罷免公告審

議。 
三、 違反選舉、罷免自治法

規之裁罰。 
四、 選舉無效、當選無效或

罷免無效、罷免案通過
或否決無效之審議。 

五、 委員提案之事項。 
六、 其他選務相關重大議

案。 
第八條 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視需要由

委員長召集並主持，委員長不
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
為主席。 
重大議案應由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做成決議。各委員
對重大議案之決，得提出協同
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與會議
決議一併公布。 

一、規定選委會會議相關規範。 

第九條 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期
間，得徵用幹部團隊協助辦理
事務。 

一、規定選委會人力來源。 

第十條 選舉委員會所需之經費由幹部
團隊編列。 

一、規定編列選委會預算權責機關。 

第三章 選舉人 
 

第十一條 本會正式會員有選舉權。 一、規定會長選舉之選舉人資格。 

第十二條 選舉人投票時，應持本人學生
證領取選舉票，並應自行圈
投。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時，應在選
舉人名冊上簽名。選舉人名冊
上無其姓名或姓名不符者，不
得領取選舉票。 

一、規定選舉人領取選舉票之身分證明文
件。 

第十三條 選舉人名冊由選舉委員會依據
正式會員資料編造，應載明姓
名、系級、學號及家族；投票
開始日前七日依規定有選舉人
資格者，一律編入名冊。 
重新投票者，仍依原投票日計
算。 

一、規定選舉人名冊之編造。 

第四章 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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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會正式會員得申請登記為會
長候選人。 

一、規定候選人之積極資格。 

第十五條 下列人員不得登記為會長候選
人： 
一、 辦理選舉事務人員。 
二、 大學部四年級及延長修

業年限者。 
三、 本會現任會長。 
四、 依其他規定不得登記為

候選人者。 

一、係本於公正公平之要求，規定候選人不
應保留或具有之身分及職務。 

第十六條 當選人就職後辭職或因第五十
八條情事之一，經決議當選無
效者，不得申請登記為該次會
長補選候選人。 

一、規定候選人之消極資格。 

第十七條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
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
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
後依第五十九條規定提起當選
無效之訴： 
一、 候選人資格不合第十四

條規定。 
二、 有第十五條或第十六條

之情事。 
三、 依第五十五條規定不得

登記為候選人。 

一、候選人之積極資格與消極資格如不合規
定，自不得登記為候選人。惟審查候選
人資格時或未能及時發現，予以剔除，
或於名單公告後始發生資格不符規定情
事，特規定於投票前之補救辦法，以示
公平，並貫徹規定候選人資格之原則。 

第十八條 會長選舉候選人於登記截止後
至選舉投票日前死亡者，選舉
委員會應即公告該選舉區停止
該項選舉，並定期重行選舉。 

一、規定候選人於登記截止後至選舉投票日
前死亡之處理辦法。 

第十九條 經審議之候選人名單，其姓名
號次由選舉委員會通知各候選
人於候選人名單公告三日前公
開抽籤決定之。 
前項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
應由選舉委員會監察人員在場
監察。候選人未克親自到場參
加抽籤者，得委託他人持候選
人本人之委託書代為抽籤，候
選人未親自參加或未委託他人
代抽，或雖到場經唱名三次後
仍不抽籤者，由選舉委員會代
為抽定。 

一、規定候選人號次決定方式。 

第五章 選舉 
 

第二十條 選舉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期
間，發布各種公告： 

一、規定各種公告之發布期間。 



 

第4頁 共14頁 

一、 選舉公告，應載明投票
起訖時間，並應於下學
期第二週前發布。但重
行選舉、重行投票或補
選之公告日期，不在此
限。 

二、 候選人登記，應於投票
開始日二十日前公告，
其登記期間不得少於十
日。 

三、 候選人名單：應於投票
開始日十日前公告。 

四、 選舉人名冊，應於投票
開始日七日前公告，其
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
日。 

五、 選舉人人數，應於投票
日三日前公告。 

六、 選舉結果，應於投票日
後七日內公告。 

前項第二款候選人登記期間截
止後，如無人登記，應公告辦
理第二次候選人登記，其登記
時間不得少於三日。 

第二十一條 會長選舉，應於下學期第十二
週前完成選舉投票。但重行選
舉、重行投票或補選之投票完
成日期，不在此限。 

一、規定選舉投票完成期間。 

第二十二條 選舉委員會應於選舉人名單公
告後至投票開始日前，舉辦公
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親自
到場發表政見。但經選舉區內
候選人全體同意不辦理者，應
予免辦。 
前項公辦政見發表會，得透過
社群媒體等其他公開方式辦
理。 
前二項公辦政見發表會中候選
人發表政見時間、舉辦之場
數、時間、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選舉委員會定
之。 

一、規定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遵守之規
則，以維護公平競選原則及選舉秩序。 

第二十三條 選舉委員會應彙集選舉投票等
有關規定及各候選人之號次、
相片、姓名、學經歷及政見，
編印選舉公報。 
前項政見內容，得以文字、圖
案為之，並應使所有候選人公

一、規定選舉委員會之公告選舉公報，期使
選舉人能正確地認識候選人，以為其選
賢與能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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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使用選舉公報版面；其編
製、格式、印發或公告方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選舉
委員會定之。 
第一項候選人之資料，應於申
請登記時，一併繳送選舉委員
會。 
候選人資料，由候選人自行負
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
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
登選舉公報。 

第二十四條 會長選舉，應視選舉人分布情
形，就本校或其他適當處所，
分設投票所。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將
選舉票按用餘票、有效票、無
效票及選舉人名冊分別包封，
並於封口處簽名或蓋章，一併
交由選舉委員會保管。 
前項選舉票除會員代表大會依
規定行使職權外，不得開拆。 
第二項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
自開票完畢後，保存至少六個
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爭議時，
其與爭議有關部分，應延長保
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一、規定投票所設置及選舉票與選舉人名冊
之保存期限。 

第二十五條 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管理員
一人，管理員若干人，由選舉
委員會派充，辦理投票、開票
工作。 
前項主任管理員應為現任幹部
或會員代表。 

一、規定投開票所管理人員之設置、職掌及
產生方式。 

第二十六條 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
一人，監察員若干人，由選舉
委員會派充，監察投票、開票
工作。 
主任監察員應為現任或曾任幹
部或會員代表。 
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
罷免人得推薦監察員，並就其
所推薦之監察員，指定投票
所、開票所，執行投票、開票
監察工作。 
監察員資格、推薦程序及服務
之規則，由選舉委員會定之。 

一、規定投開票所監察人員之設置、職掌及
產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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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舉
票圈選欄上，以選舉委員會製
備之圈選工具圈選一人。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
容出示他人。 

一、規定投票方法。 

第二十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 圈選二人以上。 
二、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

選舉票。 
三、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

人。 
四、 圈後加以塗改。 
五、 簽名、蓋章、按指印、

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

整。 
七、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

別所圈選為何人。 
八、 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

圈選工具。 
前項無效票，應由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認定；
認定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
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
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效。 

一、規定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標準及認
定發生爭議時之處理方式。 

第二十九條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
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一、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

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
制止。 

二、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
場。 

三、 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
觀開票，不服制止。 

四、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
服制止。 

選舉人有前項情事之一者，令
其退出時，應將所持選舉票收
回，並將事實附記於選舉人名
冊內該選舉人姓名下；其情節
重大者，並應專案函報選舉委
員會。 
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
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
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

一、本條規定旨在維持投開票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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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
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
容。 

第三十條 選舉投票日前或投開票當日，
發生或可預見將發生天災或其
他不可抗力情事，致個別投開
票所，不能投票或開票時，得
經選舉委員會核准，改定投開
票日期；或由逕行改定投開票
場所，並報選舉委員會備查。 
改定之投開票日期，應於改定
之投票日三日前公告。 
選舉投票日前或投開票當日發
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處
理辦法，由選舉委員會定之。 

一、選舉投票、開票應於規定之日期與場所
舉行，惟如發生人力無可抗拒之重大事
由致無法如期舉行時，應准予改定。 

第三十一條 會長選舉，除另有規定外，以
候選人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
選；票數相同時，會員代表大
會會同幹部團隊及票數相同之
候選人開會決議。 

一、當選之決定方法。 

第三十二條 會長選舉，得票數最高與次高
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三票
以內時，次高票之候選人得於
投票結束後三日內，向會員代
表大會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
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
票，就查封之投票所於十日內
完成重新計票，並將重新計票
結果通知選舉委員會。選舉委
員會應於三日內依會員代表大
會重新計票結果，重行審定選
舉結果。審定結果，有不應當
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
撤銷；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
情形，應重行公告。 
會員代表大會重新計票，應通
知各候選人或其指定人員到
場，並得指揮幹部團隊及投票
所工作人員協助。 

一、規定候選人對投票結果有異議之申訴方
式。 

第三十三條 候選人數僅一人時，以所得票
數達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十以
上者，始為當選。 
候選人數僅一人時，選舉票得
改刊印同意、不同意二欄，前
項規定之所得票數以同意票計
算，並同意票大於不同意票
時，始為當選。 

一、候選人數儘一人時，規定其最低當選票
數，並得改以同意、不同意作為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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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依第三十一條或第三十三條規
定當選之候選人，於當選人名
單公告前死亡，選舉委員會應
公告為當選人。 
前項所致缺額應於公告日起二
個月完成重新選舉投票。 

一、本辦法未採候補人制度，本條特就當選
人在就職前死亡時之處理方法。 

第三十五條 當選人於就職前死亡或於就職
前經決議當選無效確定者，自
確定之日起二個月完成重新選
舉投票。 

一、規定被判決當選無效時之處理方法。 

第三十六條 當選人應於規定之日就職，重
行選舉或重行投票之當選人未
能於規定之日就職者，其任期
仍應自該規定之日起算。 

一、會長均有其一定任期，並於任滿前改
選，為配合本校年度，避免因重行選舉
或重行投票而發生有就職時間不同及改
選日期之參差，將就職日期予以明確規
定。 

第三十七條 會長就職後因死亡、辭職、經
決議當選無效確定或其他事由
出缺時，自選舉委員會確認出
缺之日起二個月完成重新選舉
投票。但其所遺任期不足六個

月時，不予補選。 

一、規定當選無效之效果及應否辦理補選。 

第六章 罷免 
 

第三十八條 會長之罷免，得由選舉人向選
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但就職
未滿三個月者，不得罷免。 

一、罷免案之提出。 

第三十九條 罷免案以選舉人為提議人，由
提議人之領銜人一人，填具罷
免提議書一份，檢附罷免理由
書正、副本各一份，提議人正
本、影本名冊各一份，向選舉
委員會提出。 
前項提議人人數應為選舉人總
數百分之五以上。 
第一項提議人名冊，應依規定
格式逐欄詳實填寫，填具提議
人姓名、系所及學號，裝訂成
冊。罷免理由書以不超過五千
字為限。 
罷免案表件不合第一項、第三
項或提議人名冊不足第二項規
定之提議人數者，選舉委員會
應不予受理。 

一、罷免案之提議人人數及表件規範。 

第四十條 選舉委員會委員不得為罷免案
提案人。 

一、限制選委會委員不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使罷免案在公正下進行。此種限制並不
影響委員對罷免案之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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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罷免案於未徵求連署前，經提
議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得以書面向選舉委員會撤回
之。 

一、罷免案之撤回程序。 

第四十二條 選舉委員會收到罷免案提議
後，應於五日內，查對提議人
名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予刪除： 
一、 提議人不合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 
二、 提議人有第四十條之身

分。 
三、 提議人姓名、系所或學

號書寫錯誤或不明。 
四、 提議人名冊未經提議人

簽名或蓋章。 
五、 提議人提議，有偽造情

事。 
提議人名冊，經依前項規定刪
除後，如不足規定人數，由選
舉委員會將刪除之提議人及其
個別事由列冊通知提議人之領
銜人於三日內補提，屆期不補
提或補提仍不足規定人數者，
均不予受理。符合規定人數，
即函告提議人之領銜人自收到
通知之次日起三日內領取連署
人名冊格式，並於一定期間內
徵求連署，未依限領取連署人
名冊格式者，視為放棄提議。 
前項補提，以一次為限。補提
之提議人名冊，應依第一項規
定處理。如刪除後，不足規定
人數，應不予受理。選舉委員
會應將刪除之提議人及其個別
事由列冊通知提議人之領銜
人。 

一、罷免案之提議人須經選舉委員會查對合
於規定始可徵求連署，俾使罷免案在公
正下進行。 

第四十三條 前條第二項所定徵求連署期間
為十五日。 
前項期間之計算，自領得連署
人名冊格式之次日起算。 
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應將
連署人名冊正、影本各一份，
於第一項規定期間內向選舉委
員會一次提出，逾期不予受
理。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依規定格
式逐欄詳實填寫，並填具連署

一、規定罷免案之連署之期限及連署人名冊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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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姓名、系所及學號，裝訂成
冊，連署人名冊未依規定格式
提出者，選舉委員會應不予受
理。 

第四十四條 罷免案之連署人，以選舉人為
連署人，其人數應為選舉人總
數百分之十以上。 
同一罷免案之提議人不得為連
署人。提議人及連署人之人數
應分別計算。 

一、規定罷免案之連署人人數。 

第四十五條 第三十九條及前條所稱選舉人
總數，以被罷免人當選時之選
舉人總數為準；所稱選舉人，
以罷免案提出日為準。 

一、規定罷免案之提議與連署規定條文所稱
選舉人總數計算標準。 

第四十六條 選舉委員會收到罷免案連署人
名冊後，應於五日內，查對連
署人名冊，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應予刪除。但連署人名
冊不足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之連署人數者，選舉委員會應
逕為不成立之宣告： 
一、 連署人不合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 
二、 連署人有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情事。 
三、 連署人姓名、系所或學

號書寫錯誤或不明。 
四、 連署人名冊未經連署人

簽名或蓋章。 
五、 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

事。 
前項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
如不足規定人數，由選舉委員
會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於五日
內補提，屆期不補提或補提仍
不足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人
數，選舉委員會應為罷免案不
成立之宣告，並應將刪除之連
署人及其個別事由列冊通知提
議人之領銜人；連署人數符合
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為罷免
案成立之宣告。 
前項補提，以一次為限。補提
之連署人名冊，應依第一項規
定處理。 
罷免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原
提議人對同一被罷免人，六個
月內不得再為罷免案之提案： 

一、規定罷免案之成立。 
二、為避免個人間之恩怨或罷免案被反覆提

出，並規定原提議人對同一被罷免人，
自罷免案宣告不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
不得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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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罷免案經宣告不成立。 
二、 未於第四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期限內領取連署人
名冊格式，視為放棄提
議。 

三、 未於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提出連署人
名冊。 

罷免案提議人名冊及連署人名
冊查對作業辦法，由選舉委員
會定之。 

第四十七條 罷免案宣告成立後，應將罷免
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人，於
七日內提出答辯書。 
前項答辯書內容，以不超過一
萬字為限。 

一、被罷免人得提出答辯書，以維護其權
益，並使投票人對罷免案能有更深入之
瞭解。 

第四十八條 選舉委員會應於被罷免人提出
答辯書期間屆滿後三日內，就
下列事項公告之： 
一、 罷免投票日期及投票

起、止時間。 
二、 罷免理由書。 
三、 答辯書。但被罷免人未

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答辯
書者，不予公告。答辯
書內容，超過前條第二
項規定字數者，其超過
部分，亦同。 

一、規定罷免案成立後選舉委員會應行公告
事項。 

第四十九條 罷免案宣告成立者，其提議人
名冊、連署人名冊應保管至開
票後三個月。宣告不成立者，
應保管至宣告不成立之日後八
個月。 
罷免案不予受理者，其提議人
名冊或連署人名冊應保管至不
予受理之日後八個月。 
罷免案視為放棄提議或逾期未
提出連署人名冊者，其提議人
名冊應保管至視為放棄提議或
連署期間屆滿之日後八個月。 

一、規定提議人名冊及連署人名冊保存期
限。 

第五十條 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
告成立後十日起至三十日內為
之。 
被罷免人於投票日前死亡、去
職或辭職者，選舉委員會應即
公告停止該項罷免。 

一、罷免案應於一定期間內完成，以免影響
被罷免人之執行職務。 

二、被罷免人於投票日前死亡、去職或辭職
者，應即停止該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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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條 罷免票應在票上刊印同意罷
免、不同意罷免二欄，由投票
人以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
具圈定。 
投票人圈定後，不得將圈定內
容出示他人。 

一、罷免票之印製及投票方法。 

第五十二條 罷免案之投票人、投票人名冊
及投票、開票，準用本辦法有
關選舉人、選舉人名冊及投
票、開票之規定。 

一、本條規定旨在使選舉、罷免之投票人資
格、投票、開票等規定儘量一致，以免
分歧。 

第五十三條 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
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
數達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
上，即為通過。 
有效罷免票數中，不同意票數
多於同意票數或同意票數不足
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否決。 

一、規定罷免案之最低投票人數，於第二項
明定須同意罷免票多於不同意罷免票罷
免案始為通過，以示慎重。 

第五十四條 罷免案經投票後，選舉委員會
應於投票完畢五日內公告罷免
投票結果。罷免案通過者，被
罷免人應自公告之日起，解除
職務。 
前項罷免案通過後，依規定應
辦理補選者，應自罷免投票結
果公告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補
選投票。但經提起罷免申訴
者，在訴訟程序終結前，不予
補選。 

一、罷免案投票結果之公告及罷免案通過後
之效果。 

第五十五條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
除職務之日起，一年內不得為
會長候選人；其於罷免案進行
程序中辭職者，亦同。 

一、罷免案通過後之限制。 

第七章 選舉罷免申訴 
 

第五十六條 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違
規，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
果，會員代表、候選人、被罷
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得自選
舉結果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
日起十日內，向會員代表大會
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 

一、規定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提起之要件及
程序。 

第五十七條 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經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無效確定者，其
選舉或罷免無效，並定期重行
選舉或罷免。其違規屬選舉或
罷免之局部者，局部之選舉或
罷免無效，並就該局部無效部

一、規定選舉或罷免無效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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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定期重行投票。 

第五十八條 當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會
員代表、選舉委員會或同次選
舉之候選人得自公告當選人名
單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會員代
表大會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 當選票數不實，足認有

影響選舉結果之虞。 
二、 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

人或選務人員，以強
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
方法，妨害他人競選、
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行
職務。 

一、規定當選無效之訴提起之要件及程序。 

第五十九條 當選人有第十七條所列各款之
一情事者，會員代表、選舉委
員會或同次選舉之候選人得於
其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滿前，
向會員代表大會提起當選無效
之訴。 

一、規定候選人資格不符之當選無效之訴提
起之要件及程序。 

第六十條 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
者，當選人之當選，無效；已
就職者，並應自判決確定之日
起，解除職務。 

一、當選無效之效果，至應否辦理補選，則
依本辦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辦理。 

第六十一條 選舉無效或當選無效之判決，
不影響當選人就職後職務上之
行為。 

一、為因應實際需要，特訂定本條，規定選
舉無效或當選無效之判決不影響當選人
就職後職務上之行為。 

第六十二條 罷免案之通過或否決，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會員代表、選舉
委員會、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
議人之領銜人，得於罷免投票
結果公告之日起二十日內，向
會員代表大會提起罷免案通過
或否決無效之訴： 
一、 罷免案通過或否決之票

數不實，足認有影響投
票結果之虞。 

二、 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
人之領銜人，對於有投
票權人或選務人員，以
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
行使投票權或執行職
務。 

罷免案否決無效之訴，經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無效確定者，其

一、規定罷免案通過或否決無效之訴之提起
要件與程序，及罷免案之通過或否決經
判決無效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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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案之否決無效，並定期重
行投票。 
罷免案之通過經判決無效者，
被罷免人之職務應予恢復。但
無法恢復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三條 選舉人發覺有構成選舉無效、
當選無效或罷免無效、罷免案
通過或否決無效之情事時，得
於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
公告之日起七日內，檢具事
證，向會員代表或選舉委員會
舉發之。 

一、規定選舉人舉發選舉無效、罷免無效、
當選無效、罷免案通過或否決無效之訴
之程序。 

第六十四條 選舉、罷免申訴為重大議案，
應優先於其他議案審議之。 
會員代表審理選舉、罷免訴訟
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
證。 

一、選舉、罷免為重大議案，應優先審議。 

第六十五條 選舉、罷免申訴程序中，當事
人或其代理人得查閱、影印選

舉票或選舉人名冊。 

一、規定部分選舉、罷免申訴相關人士得檢
視選舉票及名冊。 

第八章 附則 
 

第六十六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由會員代表
大會會同選舉委員會定之。 

一、規定制定施行細則之權責機關。 

第六十七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依一般立法例，規定本法實施時間及修
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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